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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公告

2024 年第 1 号

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发布
《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
中国（北京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人员参加税务师
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公告

为扎实推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（北京）

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，深入推进专业服务领域开放改革，支持鼓

励境外人员来京创业就业，为境外人员提供便捷的税务师考试服

务，按照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

合示范区和中国（北京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境外人员开放职业资

格考试目录（2.0版）》要求，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制定

了《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（北京）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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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试验区境外人员参加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予以发布。

特此公告。

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

2024 年 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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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
中国（北京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人员参加
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

发〈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（北京）自由贸易试

验区对境外人员开放职业资格考试目录（2.0版）〉的通知》（京

人社事业发〔2022〕36号）的规定，在北京市内面向境外人员开

放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税务

总局 关于印发〈税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〉和〈税务师职

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5〕90号）规定，

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北京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、非公有

制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中工作的境外专业人员。

适用本办法的境外人员指外籍人员,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

居民。

第三条 境外人员通过考试取得的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是表

明其具备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学识和能力的证明，在北京市区域

内有效。

第四条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受国家税务总局委托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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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人员在北京市参加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进行指导、监督和检

查；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受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委托，负责境

外人员在北京市参加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的资格审查、证书发放

等相关工作。

第二章 报名与考试

第五条 境外人员在北京市参加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，与境

内考生实行统一考试的评价方式。统一考试标准、统一组织考试、

统一制发证书。

第六条 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法规，恪守职业道德，

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境外人员，符合下列相应条件之一的，

均可自愿报名参加北京市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。

（一）取得经济学、法学、管理学学科门类大学专科学历，

从事经济、法律相关工作满2年；或者取得其他学科门类大学专

科学历，从事经济、法律相关工作满3年。

（二）取得经济学、法学、管理学学科门类大学本科及以上

学历（学位）；或者取得其他学科门类大学本科学历，从事经济、

法律相关工作满1年。

境外人员在境外的从业经历，可视同国内从业经历。

第七条 境外人员报名参加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，应填写职

业资格考试报名（审批）表，并按报考有关规定向北京市注册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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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师协会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境内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证书，或经中

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境外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学

士以上学位证书；

（二）从事经济、法律相关工作年限证明；

（三）外籍人员有效护照、签证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

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
（四）其他有关材料。

第八条 境外人员报名参加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，通过邮寄

或者指定方式提交第七条规定的相关表单及资料。

第九条 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负责对境外报考人员进行资

格审查。资格审查合格的，上报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，发放准考

证。境外报考人员按照准考证标明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。

第十条 境外人员参加考试时，须携带报名时所使用的有效

身份证件和准考证，使用规定的考试文具，并按照要求进行作答。

第十一条 境外人员参加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应遵守考试纪

律和有关规定。对违反考试纪律和有关规定的人员，按照国家专

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。

第十二条 税务师资格考试设置《税法（一）》《税法（二）》

《涉税服务实务》《涉税服务相关法律》《财务与会计》5个科

目。每个科目考试时间为两个半小时，成绩满分为140分。

第十三条 考试成绩实行5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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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的5个考试年度内参加全部5个科目的考试并合格，可取得税

务师职业资格证书。

第三章 证书管理

第十四条 境外人员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合格，由中国注册

税务师协会颁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国家税务总局监制，中国

注册税务师协会用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

（境外人员）》(以下简称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)。

第十五条 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按规定办理北京市职业资

格证书核发手续，并将获取证书的外籍人员名单报至国家税务总

局北京市税务局。

第十六条 对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境外

人员，按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

理。

第十七条 境外人员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

度。

取得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境外人员，在工作中违反法律法

规及相关规定或者职业道德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由北京市注册税

务师协会取消登记，收回其职业资格证书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第十八条 境外人员取得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，应当按照国

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以及税务师行业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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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教育，不断更新专业知识、提高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境外人员在北京市参加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的收

费标准参照境内考生收费标准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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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注册税务师协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税处承办 办公室2024年2月8日印发


